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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6年度门头沟区市政市容服务中心单位

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情况说明

（一）单位性质、职责等情况

1.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城市管理、市政管线及附属设施、区管道路、桥梁、燃气、供热、市容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 

2.参与本区供热、燃气、市政管线、石油天然气管道、地下综合管廊、城市照明等城市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指挥调度、专项整治和检查评价。

3.负责统筹协调相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指导协调城市道路、桥梁等设施的养护。负责本区地下管线及其检查井和井盖设施，以及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和运营的辅助性、事务性工作。协助做好本区相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联合验收工作。

4.负责本区供热、燃气、煤炭、电力、电源点的行业管理，以及加油（气）站、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桩）建设管理的辅助性、事务性工作。参与本区煤、电、气等能源的日常运行监测、调度、协调和供应保障。

5.负责组织落实本区市容景观、户外广告、环境整治、架空线入地等城乡环境建设整治相关工作。负责协调落实重点地区、重点街道的景观建设和治理，以及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工作。负责区管城市道路路牌、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语宣传品设置和城市照明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6.负责本区停车设施管理的辅助性、事务性工作。参与本区停车设施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承担停车资源信息化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7.负责组织落实本区市容卫生、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环境卫生相关工作。负责指导开展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工作。负责指导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8.参与本区石油、天然气管道（不包括炼油、化工等企业厂区内管道）保护工作。

9.按照安全生产监管（管理）职责的分工，负责相应安全监管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10.完成区城市管理委（区城乡环境建设管理办）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本单位共设9个内设机构。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26年收入预算3,088.80万元，比2025年4,867.05万元减少1,778.25万元，下降36.5%。主要原因为项目减少。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3,088.80万元,比2025年4,867.05万元减少1,778.25万元；本年非财政拨款收入0.00万元,比2025年0.00万元增加/减少0.00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26年支出预算3,088.80万元，比2025年4,867.05万元减少1,778.25万元，下降36.5%。主要原因为项目减少。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1,723.06万元，占总支出预算55.8%，比2025年1,778.56万元减少55.5万元，下降3.1%。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1,365.74万元，比2025年3,088.49万元减少1,722.75万元，下降55.8%。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7.44万元，比202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少0.40万元，下降5.1%，主要原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下降。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6年预算数0.00万元，主要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2026年预算数0.64万元，主要用于2026年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公务接待方面。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26年预算数6.80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10.20万元，主要由于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市政市容服务中心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00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不涉及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门头沟区市政市容服务中心单位共有车辆4台，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2026年预算安排中，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

（四）财政拨款重点项目情况

1.2026年城市照明设施电费373.46万元，用于门头沟区域路灯、夜景照明电费。

2.2026年道路、桥梁、路灯、景观灯养护费（打包）750.00万元，用于桥梁、道路、路灯、景观灯日常养护费用。

3.门头沟区2025-2026年采暖季优质燃煤替代工程结算资金121.50万元，用于型煤补贴。
（五）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2026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六、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指本单位（单位）当年预算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预算数。

4.机关运行经费：指为本单位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维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5.景观提升：对于原状地点，通过道路提升，街角形象展示，建筑形象系统提升，围墙整修拆除，绿化景观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标识系统提升等措施，实施城市景观提升，美化城市环境，促进环境的提档升级，构筑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体系，功能设施完善、景观优美、反映当地特色，并且注重人性化的道路景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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